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燕 
四 川 省 教 育 厅人汗 

川发改价格〔2019J 246 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办中小学服务性 

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教育行政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行为，切

实减轻学生及学生家长负担，维护学咬和学生合法权益，促进我

省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相关教育收费政策和《四川省定

价目录》等规定，现将规范后的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项目公布如下，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一、明确收费项目及标准 



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是指公办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和中等

职业学咬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学咬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

或学生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公办中小学代收费是

指公办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学校在学生或学生家长

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 

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普通高中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分类制定（详见附件）。收费

标准由市（州）、县（市、区）按价格管理权限制定。各地要严

格执行本通知规定的项目，严禁将中小学按照国家和我省课程改

革要求安排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

收费和代收费范围。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

上机、取暖、降温、饮水、校讯通、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

收费和代收费事项。 

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 

公办中小学按照规定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学

生和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

必须坚持非营利原则，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学校和教师在为

学生服务、代办有关事项的过程中，不得违规获取任何经济利益， 

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回扣。确有折扣的，必须全额返还学生。 

加强公示管理 

（一）严格执行公示制度。各地要将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

和代收费项目、标准等列入政府信息公开范围，通过网络、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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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学校要在招生简章

和入学通知书中注明相关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标准及批准

文号，并通过学咬官网、校园网、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方

式及时公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标准、收费资金使用情况、 

投诉电话等，增强收费管理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按规定

应公示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一律不得收费。 

（二）严格资金管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属于行政事业 

性收费，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月良务性收入由学校根据实

际支出列支，代收费资金由学校全部转交提供服务的单位，不得

计入学校收入。要严格资金管理，严禁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以

任何理由截留、挪用、挤占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资金。 

四、强化日常工作监管 

各级发改、教育主管部门要将学咬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 

作为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重点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人民群众来电

来访，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坚决禁止侵害学生利益的行为。对

学咬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超范围、超标准等乱收费行为，以及有

关部门、企业通过学校违规收取代收费等问题，各级行业主管部 

门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严肃问责。对于屡查屡犯、屡纠

不改、多次整改不到位的问题，根据首问责任制要求，从严追究

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省级相关部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地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费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并将结果通报全省。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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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4J 392 号）自本通知

印发之日起失效。 

附件：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 

员会 



附件 

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 

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一）城市小学、初中 

工．教辅材料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2．课后服务：以学咬为主体实施开展的课后服务，由市（州）、 

县（市、区）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学咬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社会 

机构开展的课后服务，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3．研学旅行：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生伙食费：学校按实收取，不得营利。 

5.校服：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6．基本医疗保险费：学咬按市（州）政府确定标准按实代收 

取。 

（二）农村小学、初中 

1．教辅材料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2 课后服务：以学校为主体实施开展的课后服务，由市（州）、 

县（市、区）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学校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社会 

机构开展的课后服务，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3．研学旅行：学咬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4．伙食费：学校按实收取：不得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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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服：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普通高中学校 

1．教辅材料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2．教材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3*作业本费：市（州）确定代收费标准。 

4．研学旅行：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5．伙食费：学校按实收取，不得营利。 

6．军训服装费及咬服：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7．基本医疗保险费：学校按市（州）政府确定标准按实代收 

取。 

8．体检费：学校按市（州）医疗服务价格标准按实代收取． 

中等职业学校 

1．教材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2．伙食费：学校按实收取，不得营利。 

3．军训服装费、校服、需统一的特殊专业服装或制服：学校

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4．基本医疗保险费：学校按市（州）政府确定标准按实代收 

取。 

5．体检费：学校按市（州）医疗服务价格标准按实代收取。 

6．学生公寓内床上用品和日用品原则上应由学生自主采购， 

不得统一配备。对部份学生自愿提出需求的，学校应积极准备， 

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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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校为加强学生宿舍管理，可本着保证正常用水、用电需

求的原则合理制定学生用水、用电免费额度。在按寝室安装水表、 

电表用量可计量的前提下，按居民用水、用电价格向学生收取超

出免费额度的水、电费。 

四、执行要求 

（一）学校代职能部门统一收取的考试考务费及职业技能鉴

定考试考务费（各学校自行组织的考试不得收费），按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

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J 467 号）、四

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公布全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 

472 号）规定项目和标准代收取。 

〔二）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学生自愿购买各地选定的列 

入《四川省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教辅材料以及普通高中学生自

愿购买各地选定的列入《四川省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教材，可

申请由学咬统一代购。义务教育学生代收费标准为选定的教辅材 

料总金额，普通高中学生代收费标准为选定的教材及教辅材料总

金额。目录之外的教材及教辅材料，学校、家长委员会均不得统 

一征订、代购。 

（三）在校学生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学校不得 

组织其重复参保。 

〔四）学校应在深入论证知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 



上确定是否选用咬服。选用校服的学校要加快建立以学校和家长

委员会为主体，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社会代表等多方参与的校

服选用组织，负责具体选用、采购工作。学生自愿购买校服需代

收费的学校，按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校服统一采购操作

规范程序确定校服供货企业。 

（五）学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等学生在咬学习生活中必须使

用或应当取得的证卡时，首次办理不得收取各类证卡工本费。因

丢失或损坏需补办的，可适当收取补证卡工本费。 

各地在执行中不得突破省定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

费项目，不得越权制定非授权项目。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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